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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勞 動 部 新 聞 稿 
日期︰115年 1月 23日 

 

 

 

 

為了解勞工工作狀況、對工作之感受及職涯規劃等情形，勞動部以參加勞工

保險、就業保險及職業災害保險之本國籍受僱勞工為調查對象，按年辦理「勞工

生活及就業狀況調查」，114 年調查計回收有效樣本 4,029 份，調查統計結果摘

述如下： 

一、對整體工作感到滿意之勞工占 7 成 4 

114 年調查勞工對整體工作感到滿意的比率為 73.7%，感到普通者占

23.2%，感到不滿意者占 3.1%。對整體工作感到滿意者之各項目滿意比率，

以「性別平等工作」97.3%最高，其次為「同事間的相處與友誼」95.1%，

「工作場所」94.4%、「主管對員工的關切與照顧」94.3%再次之；對整體工

作感到不滿意者之各項目不滿意比率，以「人事考核升遷制度」75.5%居首，

其次為「工資」68.9%，「員工申訴管道之暢通」59.4%居第三。 

表 1 勞工對整體工作之滿意情形 

                        單位：% 

 總計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計 很滿意 滿意 計 不滿意 
很不滿
意 

112 年 100.0 74.6 26.5 48.1 22.4 3.0 2.5 0.5                

113 年 100.0 74.6 29.1 45.5 22.6 2.8 2.4 0.4 

114 年 100.0 73.7 27.7 46.0 23.2 3.1 2.5 0.6 

    說明：本表資料期間為各年 5 月；以下各圖、表之資料期間，除「近一年」之各項統計為各年之前
一年 6 月至當年 5 月外，餘亦為各年 5 月。 

114年勞工生活及就業狀況調查統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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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整體工作滿意者對各項工作環境之滿意比率 

114年5月 

  

二、勞工有延長工時(加班)者約占 3 成 6，平均每月延長 16.2 小時 

114 年調查勞工近一年(113 年 6 月至 114 年 5 月)有延長工時(加班)者占

36.3%，其中有延長工時者之平均每月延長工時為 16.2 小時。按行業別觀察，

有延長工時者以出版影音及資通訊業占 48.2%最高，其次為電力及燃氣供應

業 47.6%，金融及保險業 45.1%居第三。 

表 2 勞工近一年延長工時（加班）情形 
                                                        單

位：%  

 總計 
沒有或很少 
延長工時 

有延長工時 
 

平均每月時數 
(小時) 

112 年 100.0 58.8 41.2 13.4 
113 年 100.0 63.4 36.6 14.7 
114 年 100.0 63.7  36.3  16.2  

農、林、漁、牧業 100.0 71.4  28.6  21.6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100.0 69.7  30.3  --- 
製造業 100.0 57.0  43.0  20.8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100.0 52.4  47.6  18.3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100.0 84.2  15.8  21.6 

營建工程業 100.0 64.1  35.9  17.4 
批發及零售業 100.0 71.0  29.0  11.7 
運輸及倉儲業 100.0 56.4  43.6  22.6 
住宿及餐飲業 100.0 65.6  34.4  13.3 
出版影音及資通訊業 100.0 51.8  48.2  15.4 

金融及保險業 100.0 54.9  45.1  12.2 
不動產業 100.0 80.0  20.0  14.7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100.0 56.9  43.1  15.4 
支援服務業 100.0 84.6  15.4  ---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100.0 60.9  39.1  14.9 

教育業 100.0 70.3  29.7  9.0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100.0 61.3  38.7  11.3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100.0 71.3  28.7  15.2 
其他服務業 100.0 73.2  26.8  14.8 

說明:1.113 年起「沒有或很少延長工時」包含平均每月不到 1 小時，112 年以前為「沒有延長工時」。 
     2.113 年起「有延長工時」包含「有時」、「經常或總是」延長工時。 
     3.樣本數過少者，抽樣誤差大，不陳示數值以「---」表示，不列入分析，以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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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整體工作不滿意者對各項工作環境之不滿意比率 

114年5月 

0 



3 
 

三、延長工時之勞工每次均有領到加班費或換取補休者占 8 成 8 

114 年調查勞工近一年每次延長工時均有領到加班費或換取補休者占

88.1%。按行業別觀察，曾沒有領到加班費或換取補休者之占比以其他服務

業 21.8%最高，出版影音及資通訊業、不動產業亦均逾 2 成。 

表 3 勞工近一年延長工時（加班）領到加班費或換取補休情形 
                                                                             單位：% 

 總計 每次均有領到或換取 曾沒有領到或換取 

112 年 100.0 84.6 15.4 

113 年 100.0  85.3  14.7 

114 年 100.0  88.1  11.9 

農、林、漁、牧業 100.0  98.8 1.2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100.0  --- --- 

製造業 100.0  89.6 10.4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100.0  98.3 1.7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100.0  97.8 2.2 

營建工程業 100.0 98.0 2.0 

批發及零售業 100.0 84.5 15.5 

運輸及倉儲業 100.0 93.0 7.0 

住宿及餐飲業 100.0 97.3 2.7 

出版影音及資通訊業 100.0 79.7 20.3 

金融及保險業 100.0 83.8 16.2 

不動產業 100.0 79.8 20.2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100.0 84.4 15.6 

支援服務業 100.0 --- ---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
全 

100.0 89.7 10.3 

教育業 100.0 88.7 11.3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100.0 84.7 15.3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100.0 88.6 11.4 

其他服務業 100.0 78.2 21.8 

說明：依近一年有延長工時（加班）之勞工統計。 

四、曾在下班後接獲服務單位以通訊方式交辦且當下即執行工作占 5.1%；對

於下班後接獲服務單位通訊聯繫之方式感到困擾占 10.9% 

114 年調查勞工近一年曾在下班後接獲服務單位以電話、網路、手機

App 或 Line 等通訊形式交辦工作占 24.6%；接獲交辦且當下即執行工作者

占 5.1%，執行工作地點(可複選)係回服務單位者占 1.5%，在非服務單位執

行占 4.1%，其中後者平均每月實際執行工作時數為 5.1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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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接獲
交辦工作

75.4%

有接獲交辦工作但
未當下執行工作

19.5%

有接獲交辦工作且
當下即執行工作

5.1%

有接獲聯繫
70.7%

從未接獲聯繫
29.3%

圖 3 勞工近一年下班後接獲通訊交辦工作情形 

                   114 年 5 月 

 

   

  

  

29.3%勞工表示近一年下班後從未接獲服務單位以電話、網路、手機 App

或 Line 等形式聯繫(無論是否交辦工作)；另 70.7%有接獲者，認為聯繫之方

式(如內容、時間或次數等)會造成困擾占 10.9%，沒有造成困擾占 59.7%。 
 

                 圖 4 勞工近一年下班後接獲通訊聯繫之方式造成困擾情形 

114 年 5 月 

  

 

                                 

 

 

 

五、勞工認為需要服務單位提供工作與生活平衡措施以「福利措施」為主 

114 年調查勞工希望服務單位提供之工作與生活平衡措施(至多複選 3

項)以「福利措施」（如婚喪年節禮金、子女就學補助、文康活動、員工旅遊、

團體保險等）占 66%最高，其次為「優於法令給假」占 47.2%，「彈性工作

安排」占 44.7%居第三。 

按職業別觀察，各職業別勞工均以希望提供「福利措施」最多；另較高

技術層次之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專業人員、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以及事務支援人員、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希望提供「彈性工作安排」之占比

明顯高於其他職業。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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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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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即執行工作之地點(可複選)

平均每月執行 5.1 小時 

% 

說明: 1.「沒有接獲交辦工作」含僅提醒、通知或簡單詢問並無交辦工作，或從未接獲聯繫。 
2.「有接獲交辦工作但未當下執行工作」含當下簡短答復，或後續上班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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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勞工希望服務單位提供之工作與生活平衡措施(至多複選 3 項) 
                                          

                                                             單位：% 

 福利 

措施 

優於法
令給假 

彈性工
作安排 

家庭照顧
服務/措

施 

身心健
康促進
活動 

母性保
護友善
措施 

無需
求 

其他 

112 年 75.7  52.4  53.1 24.0  16.9  2.3  - 2.1  

113 年 67.9 45.4 48.2 18.1 16.9 1.7 4.9 0.1 

114 年 66.0 47.2 44.7 17.0 16.2 1.5 7.4 0.0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
員 

63.7 43.0 49.7 28.4 26.4 1.3 1.0 0.6 

專業人員 63.1 49.9 57.8 17.3 18.7 2.1 4.6 0.1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64.9 48.8 43.3 19.6 16.5 1.9 7.1 - 

事務支援人員 63.0 46.4 47.7 15.4 13.2 1.7 10.2 -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70.8 48.6 43.7 14.4 15.7 1.4 7.2 0.0 

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71.4 29.9 8.9 10.3 31.1 - 15.3 -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70.9 47.5 35.5 11.0 15.5 0.0 5.5 -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 72.4 47.0 26.3 18.7 15.7 0.8 7.5 -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60.1 30.8 32.5 14.7 8.3 0.0 17.9 - 

說明: 1.113 年起新增「無需求」選項。      

     2.表示無數值或數值無統計以「-」表示，以下同。     

六、勞工已規劃退休年齡者所規劃之退休年齡平均為 60.9 歲；規劃退休後之生

活費用來源比重以「勞保老年給付及勞工退休金」最高 

114 年調查勞工已退休(退休後再就業)者占 3.4%，未退休但已規劃退休

年齡者占 14.6%，其規劃退休年齡平均為 60.9 歲；對於退休年齡尚未規劃

者占 82%。按性別觀察，男性勞工已規劃退休年齡者占 17.1%，高於女性之

12.1%；規劃退休年齡男性平均為 61 歲，較女性之 60.8 歲多 0.2 歲。 

表 5 勞工退休年齡規劃情形 

                                        114 年 5 月                                 單位：

%     

 總計 已退休 
尚未 

規劃 

已規劃-按規劃退休年齡分 

計 
未滿 

50 歲 

50~54 

歲 

55~59 

歲 

60 

歲 

61~64

歲 

65 歲 

以上 

平均年
齡(歲) 

總計 100.0 3.4 82.0  14.6  0.5  0.7  2.3  3.6  0.8  6.8  60.9  

男 100.0 3.3 79.6  17.1  0.7  0.9  2.4  3.9  0.5  8.7  61.0  

女 100.0 3.6 84.3  12.1  0.3  0.5  2.0  3.3  1.1  5.0  60.8  

勞工退休後之生活費用來源目前尚無規劃者約占 2 成 9，有規劃(已退

休者為目前狀況)占 7 成 1，後者各項來源項目金額之平均占比以「勞保老

年給付及勞工退休金」近 4 成 3 最高，「儲蓄」占 2 成 4，「投資所得」占 2

成 1，「再就業之收入」占近 1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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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規劃

71.0%

目前

無規劃

29.0%

              圖 5 勞工規劃退休後之生活費用來源情形 

                            114 年 5 月 

七、勞工目前工作不可遠距執行占 8 成 8；近 3 個月曾實施遠距工作者占 4.7% 

114 年調查勞工目前工作不可遠距執行(全部工作都必須至服務單位執

行)占 87.7%，部分工作可遠距執行者占 9.6%，全部工作都可遠距執行者占

2.7%；部分或全部可遠距工作且近 3 個月曾經實施者合占 4.7%。除依服務

單位規定而採遠距工作者外，近 3 個月曾遠距工作者的主要原因以「為取得

較有彈性的工作時間」占 37.3%最高，其次為「為照顧家人」及「為節省通

勤時間」皆占 10.6%。 

表 6 勞工實施遠距工作情形 

                               單位：% 

 總計 
不可 

遠距工作 
可 

遠距工作 

  
部分 

可遠距工作 
全部都可 
遠距工作 

近 3 個月 
曾實施 

113 年 5 月 100.0 81.9 18.1 13.7 4.4 6.4 

114 年 5 月 100.0 87.7 12.3  9.6 2.7 4.7 

  

圖 6 近 3 個月曾實施遠距工作之主要原因 

  114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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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依近 3 個月曾實施遠距工作者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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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勞工需於夜間工作者占 8.5% 

114 年調查勞工需於夜間工作（係指工作時間於晚上 10 時至隔天上午 6

時內）占 8.5%，不需於夜間工作占 91.5%。按職業別觀察，需夜間工作比率

以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之 21%最高，其次為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13%，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8.8%居第三。 
 

表 7 勞工夜間工作情形 

114 年 5 月                              單位：% 

 總計 需夜間工作 不需夜間工作 

總計 100.0 8.5 91.5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100.0 3.2 96.8 

專業人員 100.0 8.0 92.0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100.0 8.8 91.2 

事務支援人員 100.0 2.1 97.9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100.0 13.0 87.0 
    

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100.0 0.3 99.7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100.0 4.1 95.9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 100.0 21.0 79.0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100.0 6.3 93.7  

 

九、勞工近一年有從事以網路平台為媒介之工作者占 1.7% 

114 年調查勞工近一年有從事以網路平台為媒介之工作占 1.7%，其中

「外送平台」與「其他接案平台」各占 0.9%(可複選)。 

圖 7 勞工近一年從事以網路平台為媒介之工作情形 

114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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